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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方舟市场调研有限公司 

“客户咨询”订单培养合作协议 
甲方：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以下简称甲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100058907545Y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黄国庭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滘西路9号 联系电话：020-84355523 

电子邮箱：1530718202@ qq.com 

 

乙方：方舟市场调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岭南电商园一街4楼34-38楼 

联系电话：020-81886968 电子邮箱： 

为不断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创新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经甲乙

双方充分酝酿和友好协商，现就联合开展“客户咨询”人才培养项目

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原则 

双方本着合作共赢、职责共担的原则，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潜能

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形成校企分工合作、协同育人 、共同

发展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 、合作形式及内容 

(一)办学形式：联合培养。 

(二)培养方式：采取校企“双导师”制，校企共同培养 

(三)学制与学历：实行中职订单培养模式。 

学制3年。其中2年在校学习，0.5年企业课堂班学习和实训考核，

0.5年岗位实习。 

(四)招生对象及人数： 

以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商务英语专业为主，人数约100人。 

三、权利与义务 

( 一 )甲方 

1.联合乙方共同招生宣传、报名、选拔、录取工作。 

2.负责制定中职阶段订单人才培养方案。 

3.确保定向为乙方培养人才，学生中途流失，需及时补足生源。 

4.负责中职阶段的教育、教学工作。 

5.负责提供班级的固定教学场地和实训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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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配置1名专职班主任负责班级管理工作，学校相关专任教师的人

身安全、财产安全均由甲方自行负责，学校相关工作人员、专任教师

的酬金、保险费用均由甲方负责，与乙方无关。 

7.负责组织认知实习、企业学习和岗位实习工作。 

8.为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颁发中职教育学历毕业证书。  

9. 甲方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的办学资质及真实合法有 

效的法律地位。甲方及其指派的人员均应具备履行本协议所需的全部

资质条件，否则由甲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与乙方无关。 

(二)乙方 

1. 协助甲方开展招生宣传、选拔等班级组建工作。 

2. 联合甲方制定订单培养专班人才培训方案。 

3. 联合甲方、高职院校共同开发课程，制订课程及人才培养标准

在一年级阶段，组织企业导师为专班学生做现代学徒制宣讲，指引专

班学生做好可持续发展规划。 

4.配置1名企业导师负责班级管理工作。 

5.负责班级建设工作，定期开展企业课程和企业文化宣传 

6.负责中职阶段人才培养项目企业课程的实施工作 

7.为学生提供实训、实践场所和岗位。 

8.安排符合条件的学生入职，并签订劳动合同。 

四、保密 

甲、乙双方均有义务对对方提供的教学相关的一切资料、信息承

担保密责任。如因泄露造成合作方损失的，任何一方有权要求赔偿并

保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五、合作有效时间 

本协议自2023年6月开始计算，有效期1年。 

  六、其他 

(一)本协议适用学生为双方确定的“客户咨询”订单培养成员。 

(二)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双方各执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双方均应遵守执行。 

(三)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应遵守有

关条款，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协商解决或签订补充协议。 

(四)如遇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指双方在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 对

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事件)导致本协议部分或全部无

法履行，双方互不负任何责任，并可协商是否终止本协议。终止协 议

需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 

(五)如有一方违约或损害其他方利益和形象的行为，任意一方有

权终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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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双方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 各

方均有权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通知与送达 

(一)本合同约定留存的双方上述地址、电话、联系人、联系电 邮

适用于双方各类通知、协议等文件以及就合同发生纠纷时相关文件 和

法律文书的送达，同时包括在争议进入仲裁、民事诉讼程序后的一审

二审、再审和执行程序。 

(二)双方同意在送达地址需要变更时应当履行通知义务，并以书

面通知方式进行；在仲裁及民事诉讼程序时当事人地址变更时应当 向

仲裁机构、法院履行送达地址变更通知义务。双方未按前述方式履 行

通知义务，双方在本合同中所约定的送达地址仍视为有效送达地 址。 

(三)因当事人约定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后未及时 依

程序告知对方和法院、当事人或指定的接收人拒绝签收等原因，导 致

法律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的，邮寄送达的，以文书退回之日视

为送达之日；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 视

为送达之日；电子送达的，以发出之日视为送达日；履行送达地址 变

更通知义务的，以变更后的送达地址为有效送达地址视为送达。 

( 四 ) 通过EMS、顺丰等邮寄方式送达的，无论对方是否签收、 拒

收或无法送达等，以邮件发出之日起第三日视为送达之日；通过传真、

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微信、QQ 或其他电子通讯地址，以发送之日视

为送达之日。 

 

 

 

甲方：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乙方：广州方舟市场研究咨询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